


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

根据区委统一部署，2022年9月21日至10月30日，第一巡察组对团区委党支部进行了巡察。2023年5月9日，巡察组向团区委党支部反馈了巡察意见。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。
一、整改工作组织情况
区委巡察组在反馈意见中共指出3方面21个问题。团区委党支部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统筹安排部署，制定整改措施，确保整改到位。
（一）提高整改认识
团区委党支部坚持将巡察整改落实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勇于刀刃向内，切实增强做好巡察整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（二）落实整改责任
团区委党支部成立区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推进各项整改工作，按照责任分工，压实整改责任，推动整改落实工作扎实开展。
（三）明确整改措施
围绕区委巡察组反馈问题，按照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的要求，制定共青团振兴区委员会关于《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》，有计划、有步骤、有方案推进整改。
二、整改落实情况
针对巡察反馈意见指出的需要整改的问题，真改实改，共计21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。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部署方面仍有差距
贯彻落实上级部署。加强对共青团相关政策法规学习力度，制定并印发《振兴共青团2023年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工作的通知》，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全区的团员青年学习相关的政策法规。提升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信息准确度，按照时间节点进行团干部信息维护，确保信息及时准确。加强上级指导性文件的研究学习，及时部署传达区委工作要求，定期组织召开上级决策部署的研究讨论会。
加强对团建工作领导管理。年初召开团区委常委扩大会专题研究团支部建设工作，对世界读书日、五四青年节、“青马工程”培训、“扬帆计划”、“返家乡”活动等工作进行总体谋划。
对重点工作指导严格把关。积极争取区委组织部和团市委组织部的业务指导，不断提升全区团组织整体工作水平。规范全区各级团组织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学习制度，为全区205个团支部统一制发“三会两制一课”记录本，各团委负责各自团支部的学习落实，团区委计划每半年抽查一次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强化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整改。结合主题教育，开展调查研究，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基层团组织开展工作情况。积极组织下级团组织开展活动，开拓团的政策法规宣传渠道，利用“振兴共青团”公众号等信息传输方式，开展“青年大学习”“强国复兴有我”系列主题学习，及时将团的政策传达至下级团组织，为开展工作提供依据。
严格落实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。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，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。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形势的分析研判，不断强化组织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。加强学习教育，筑牢意识形态思想根基。每月开展闲散重点青少年风险隐患摸排工作，形成台账。
（二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有欠缺，财务管理存在漏洞
从严履行主体责任。建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责任制，强化团区委党支部的党建核心作用，明确党支部书记和班子成员的工作责任，明确责任分工，落实责任分解。加强团区委党支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按照相关时间节点，及时与支部党员开展谈心谈话，提醒党员干部主动净化“朋友圈”，遵守党的廉洁纪律。落实“一岗双责”，持续正风肃纪，端午节前期，高考、中考招生录取前，通过廉政谈话开展提醒教育。
规范财务管理。完善团区委内控制度，建立团区委财务管理制度和团费管理制度。对于团费专用账户，明确专人管理，会计：刘彩虹，出纳：张慧；完善“三重一大”民主决策制度，对重大问题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方面，必须经过集体讨论，做出决策。完善财务支出手续。
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提醒谈话，要求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规范审批流程，加强财务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，切实提高业务水平。
 规范团费管理、收缴、使用。严格按照共青团中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（团组字〔2020〕3号）》文件要求，落实团委收缴制度，并将文件转发到各个基层团委，要求各基层团委根据通知要求严格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。依规收缴团费。加强团费管理。目前，区属各团组织参照党费收缴的要求，按月足额缴纳党费，并为下级团委购买了收据本，在收取团费时及时开具团费收据。
（三）机关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，作风建设有待加强
规范组织生活，落实“三会一课”制度，规范组织生活会，全体党员务必做到学习到位、检视问题到位、谈心谈话到位，民主评议到位，相互批评做到提2条以上意见，完善材料整理归档等工作。
规范制发文件，提高文件质量，要求文件目标明确、思路清晰，确定制发的文件按时间要求及时制发，杜绝工作拖延造成文件发文时间混乱，文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、指导性和可操作性。
深入基层开展调研。掌握站前街道银杏社区、永昌街道书香社区、临江街道青年湖社区等新成立的社区的基本情况，结合实际对符合建立团组织的社区应建尽建，并指导开展好团组织活动。
制定完善团区委请销假制度，不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的同志，统计后上报主要领导，主要领导对违反制度人员进行严肃批评，对问题严重人员进行追责问责。
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联系方式：电话2027605；邮政信箱丹东市振兴区八纬路107号321室；电子邮箱ddzxtw@163.com。


共青团振兴区委员会支部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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